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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暫停買賣的最新消息

本公告乃株洲南車時代電氣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24A條刊發。

謹此提述 (i)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七日的公告，內容有關本公司的H股
於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七日（星期一）上午九時正起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
交所」）暫停買賣，以待刊發載有本公司內幕消息的公告，及 (ii)本公司日期分別為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三日、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七日、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四日、二零
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五日及二
零一四年十二月十二日的公告，內容有關本公司的H股在聯交所暫停買賣的最新消
息。

本公司作為中國南車股份有限公司（「中國南車」）（股份代碼：1766）的間接子公司，
注意到中國南車分別刊發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七日有關暫停買賣的公告、日
期為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有關重大事項繼續停牌的公告、日期為二零一四年
十一月七日、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及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有關重大事項
進展的公告、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有關重大事項繼續停牌的公告、日
期為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五日、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有關重大事項進展的公告（統稱「中國南車公告」）。有關詳情請參閱中國南車公告。

倘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知悉須提請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注意的重大進展，
董事會將在必要時根據上市規則及適用法律刊登進一步公告。

本公司H股由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七日（星期一）上午九時正起暫停買賣，並將會繼
續停牌直至另行通告為止。

承董事會命
株洲南車時代電氣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丁榮軍

中國株洲，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公司董事長兼執行董事為丁榮軍；本公司副董事長兼執行董事為鄧恢金；其
他執行董事為李東林及言武；非執行董事為馬雲昆；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高毓才、陳錦榮、浦炳
榮及劉春茹。


